城市放射性废源（物）送贮协议

甲方：
乙方： 江苏省辐射环境监测管理站

根据《城市放射性废物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的规定和甲方提出的申请，甲、乙双方就甲方提出的申请送贮的放射性废源（物）送江苏省城市放射性废物库收贮一事，协议如下：

一、甲方应认真填报送贮城市放射性废源（物）送贮申请，加盖公章后提供给乙方。

二、甲方按《办法》的规定，负责对本单位产生的城市放射性废物进行分类收集、包装。包装后的容器表面剂量率不应超过0.1mSv/h，表面沾污控制水平分别为：α〈0.04Bq/cm2，β〈0.4 Bq/cm2。

三、乙方负责对甲方包装后的废源（物）按送贮申请逐一进行验收。对验收不合格的废源（物）有权拒绝接收。

四、甲方对乙方收装废源（物）的现场工作，给予人力、物力、工具及运输上的配合。

五、甲方应将送贮废源（物）的原始档案和监测数据资料全部移交给乙方，如无原始档案及有关资料，送贮单位应补交查明的核素名称、数量和（比）活度的证明材料，并对包装容器内送贮废源（物）核素名称、数量、（比）活度负责，承担漏报、误报、漏送废源（物）的法律责任。

六、甲方在付清废源（物）收贮费后，乙方向甲方出具《城市放射性废源（物）收贮清单》。

七、甲方送贮废放射源    个，合计送贮费        元；废物      公斤，合计        元，总计        元（含技术服务费        元）。

八、未尽事宜，由双方协商解决。

九、本协议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甲方：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（公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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